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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0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1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樓 107會議室 

參、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陳仲篪 

伍、結論： 

一、 雲林縣國土計畫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一）依本次會議簡報說明國土計畫相關作業辦理情形與工作進度，請

縣府加速辦理進度，保留足夠之法定程序辦理及審議時間，明訂各

階段預定辦理時間，以如期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前提送本部審議。 

（二）本次簡報所提各項議題，建議再予檢視其於雲林縣國土計畫內之

關聯性。 

二、 議題一：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辦理情形(包含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

量、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等） 

（一）本次簡報並未提出「未來發展地區」，如有劃設該類地區需求者，

應於縣市國土計畫載明具體區位及面積，爰請縣府再予補充。 

（二）簡報 P.8所訂定之優先發展順序，與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不同，建

議再予修正，如有特殊需求，應補充說明。 

（三）簡報 P.9有關住宅需求分析，僅針對都市計畫內住宅區分布進行

區位檢討，相關調整方式及各都市計畫檢討所需依循之原則為何，

建議再予補充。另本次僅針對都市計畫地區之住宅需求進行分析，

惟亦應考量非都市土地(如鄉村區等……)居住需求，亦請再予補

充。 

（四）又依本次簡報之都市計畫人口分析多數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並未

達計畫人口 80%，考量全國人口總數呈現減少趨勢，建議可於成長

管理計畫中針對都市計畫訂定相關檢討原則，俾指導各都市計畫檢

討計畫目標人口，並配合調整都市計畫相關分區，以保留後續成長

區位調配及總量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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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簡報 P.10所提「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之計算，現行全國

國土計畫並無規範地方政府之農地總量，農地總量係以農業發展地

區第 1類至第 3類之非都市農牧用地、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

區第 5類為主，請併同考量未來發展需求、新增產業用地等區位，

再予訂定。 

（六）簡報 P.11有關未登工廠 1,130公頃部分，建議輔以農地盤查結果

再予檢視，另本次規劃已提出優先輔導地區及推動構想，惟建議就

群聚範圍評估劃設為優先輔導地區，且後續應透過研訂管理（輔導

及清理）構想，訂定輔導遷廠、輔導轉型或土地合法使用等內容。 

（七）綜合前開說明，簡報 P.8針對成長管理計畫中應載明之城鄉發展

總量及型態、未來發展地區、發展優先順序等，建議可依 1.既有

城鄉發展地區（鄉村區、工業區、都計區、開發許可地區）2.未來

發展地區（住商用地、產業用地、其他等 3類近 5年/20年發展需

求）之層次撰擬，相關詳細撰寫內容，請依「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手冊（草案）」辦理。 

三、 議題二：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劃設情形說明形 

因本次簡報並未針對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及城 2-3劃設區位

提出分析，請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草案）」補

充劃設理由、劃設必要性及合理性等說明。 

四、 議題三：產業用地之劃設、總量推估方式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包

含清查結果、優先輔導地區及推動措施規劃構想等） 

（一）全國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 3,311公頃，若超過此面積時，則應考

量當地之水資源、電力之供應能力，並應由中央產業主管機關再予

考量是否同意新增。若 5年內確有產業需求者，劃設城 2-3，若無

法確定需求者，則於縣市國土計畫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圖表達未來發

展地區並載明面積及區位，後續再逐步釋出為城鄉發展使用。 

（二）簡報 P.19二級產業需求預測部分，本案係以未來從業人口數推算

所需用地面積，與經濟部採產值推估方式不同，惟新增產業用地前

提為 101年以前之產業用地為完全利用，應一併納入推估考量。 

五、 議題四：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一）有關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相關內容，因將影響空間發展、成長管

理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等相關內容，惟本次並未提出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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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因該部門計畫應將影響其他產業需求、空間發展並產生競合，

建議再予補充。 

（二）本次簡報 P.24產業部門提出 668.8304公頃新增產業用地，與前

開議題一至三內容不符，請再檢視修正。 

六、 規劃過程目前遭遇困難及亟需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一）簡報第 31及第 32頁，有關「雲林縣與嘉義縣邊界，海域範圍認

定」及「外傘頂洲之功能分區劃設」部分： 

1.簡報所示之「縣市海域管轄區界線」應為本部 102年 10月 31日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發布之「直轄市、縣（市)海域

管轄範圍」；至依國土計畫法第 41條規定劃定之「直轄市、縣（市)

海域管轄範圍」，本署前於 107年 12月 3日函詢各縣市政府及有

關單位意見，目前刻彙整相關單位意見中，後續將依國土計畫法

規定辦理發布事宜。 

2.有關外傘頂洲應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乙節，請雲林縣政府考

量外傘頂洲有逐年向南漂移及面積縮小情事、該沙洲之資源特性

及於雲林縣國土計畫之定位，再予評估劃設納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或海洋資源地區（第 3類)。 

（二）簡報 P.33有關農業發展地區及未來城鄉發展需求之關係，應考量

實際發展需要，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訂

定相關發展總量、區位及順序，其目的係為以計畫引導空間發展，

爰有關未來發展需求，可考量 20年之發展，並檢視近 5年內之具

體開發需要後，就 5年內有需求者，劃設為城 2-3，至於其他長期

發展需求土地，後續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等適當國土功能分區，

並俟有開發需求時，再行逐步釋出。 

（三）簡報 P.34有關離島工業區之開發政策方向及產業使用情形，建議

縣府與經濟部研商。 

陸、散會：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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